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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  国家林业局日前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工作座谈会精神，进一步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。
    1月10日，国务院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了全国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工作座谈会，部署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森林防火工作。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。
    通知说，这次会议对做好森林防火工作、确保森林资源安全、巩固生态建设成果、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要认真组织学习，全面贯彻落实。各级森林防火部门要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基层，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行政领导负责制，抓紧制订和完善森林防火工作方案，落实各项防、扑火措施，做到责任到人，措施到位。各级森林防火部门要协调抓好各项扶持和优惠政策的落实。
    当前，南方大部分省区正值森林防火紧要期，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，特别是春节将至，野外用火增多，火源管理难度增大，森林防火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。北方省区也要做到未雨绸缪，做好春防各项准备工作。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组织力量，深入林区基层开展督促检查，杜绝火灾隐患。对多火灾区、高火险区和重点地区、重点时段，要选派得力人员，由领导带队蹲点督查，抓好各项措施落实。针对当前林权制度改革、森林分类经营改革、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等新形势，结合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，研究探索森林防火工作的新思路，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。
    通知要求建立森林防火预警体系，提高对突发性森林火灾的监控水平和处置能力。研究探索加强森林火情监测、预防、指挥、扑救的有效方式，进一步建立完善科学的森林火情预测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，不断完善森林防火预案，尽快构建起适应森林防火工作的运行机制，从根本上提高森林火灾预防、扑救的综合能力。要加强值班调度，及时妥善处置各种火情。防火期内，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24小时值班，领导带班，严格执行森林火灾报告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，保持信息畅通，做到一旦有火，及时发现，妥善处置，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发生大的森林火灾。 


